
逾期仍未续签劳动合同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问：员工已经同意续签劳动合同，但是一直没有办理续签手续，公司应当

如何处理？ 

【相关案例】 

某公司一名员工今年 6 月份劳动合同到期，该公司按照原劳动合同条件提

出与该员工续签劳动合同，当时该员工表示同意。但现在劳动合同到期已经超

过一个月，该员工仍然继续从事原岗位工作，始终拖着不与公司续签劳动合

同。该公司想知道，应当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答：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到期，如果用人单位希望与劳动者续签劳动合同，

则应在劳动合同到期前办理完毕续签手续。如果劳动合同已经到期却未续签，

而劳动者仍然继续留任原岗位工作，就容易产生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争

议。本案中，该员工已经同意续签劳动合同，公司人力资源部就应当在劳动合

同到期前完成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手续。目前该员工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

况下已经工作了一个多月，那么该公司就要自劳动合同到期后一个月起承担支

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责任。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司在向员工支付

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之后，还需要与员工补订劳动合同。如果此时该员工

反悔，拒不签订劳动合同，则公司可以通知该员工终止劳动关系，但须依法支

付经济补偿。 

【法律依据】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六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

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

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 

前款规定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

满一个月的次日，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 


